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二十一条及《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2025年版）第四章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坪山区2026年建设项目全流程地籍调查及数据更新》项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坪山区2026年建设项目全流程地籍调查及数据更新》
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113万元

	采购项目描述：(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需求等)
一、内容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一）准备工作。包括资料数据收集、分析、整理，撰写技术设计等工作，形成技术方案。
（二）建设项目地籍调查。开展规划选址、用地报批、土地供应、规划许可、竣工验收5个阶段的地籍调查。具体如下：
1.规划选址地籍调查。在初步划定选址范围的基础上，结合规划选址需求，开展地籍调查，包括实地踏勘、权属核查、现状核实、编制地籍调查表和地籍调查报告等工作。
2.用地报批阶段地籍调查。在拟用地红线基本稳定后，结合用地报批及农转用审批需求，将拟用地范围放样到实地，开展地籍调查，包括权属及现状复核、土地勘测定界、预设土地不动产单元并预编码、更新补充地籍调查表和地籍调查报告等。对供应、收回、历史遗留等用地的重要界址点、特征点、拐点等进行坐标放样并设置界标，现场确认后交桩。
3.土地供应阶段地籍调查。在用地范围确定或取得用地批复后，结合土地供应及登记需求，开展地籍调查，形成宗地附图、正式设立土地不动产单元并编码、更新补充地籍调查表和地籍调查报告等。
4.规划许可阶段地籍调查。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充分衔接利用“多测合一”（预售测绘）成果，开展地籍调查，包括预设房地一体不动产单元并预编码、更新补充地籍调查表和地籍调查报告等。
5.竣工验收阶段地籍调查。在建设项目达到竣工条件后，充分衔接利用“多测合一”（竣工测绘）成果，开展地籍调查，包括正式设立房地一体不动产单元并编码、更新补充地籍调查表和地籍调查报告等。
（三）地籍调查成果更新。对涉及界址变化的邻宗开展地籍调查成果更新，主要包括：一是开展全流程地籍调查时，同步启动相关宗地地籍调查成果更新；二是部分收回土地的，应依据收地协议或决定同步启动相关宗地地籍调查成果更新。
（四）籍调查成果归档。各阶段地籍调查成果整理并通过审核后，以项目/宗地为单位完成归档。
二、用途
本项目主要是贯彻落实部、省、市关于在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开展地籍调查的总体部署，结合坪山区自然资源管理及确权登记的具体需求，系统开展建设项目审批各阶段的地籍调查工作，确保调查成果有效支撑建设项目审批及登记业务，同步推进相邻宗地地籍调查成果更新。
三、数量
《坪山区2026年建设项目全流程地籍调查及数据更新》一项
四、技术需求
（一）中标方需安排的项目技术人员应有多年权籍调查、地籍调查、国土调查、土地调查、地界点放桩、测点相关项目经验，了解和熟悉不动产权籍调查、地籍调查、零星测量等工作情况；近5年参与过不动产权籍调查、日常地籍调查、零星测量等工作相关的项目。
（二）投标人需安排至少6名技术人员参与本项目。技术人员中不少于1名高级工程师。
（三）在服务期限内，投标人应按照投标文件中承诺安排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成员，未经甲方同意投标人不能更换项目负责人。

	拟定供应商名单：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依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该项目符合单一来源方式采购情形“（四）其他具有复杂性、专门性、特殊性的项目，且只有唯一供应商的”。为确保实现预期目标和服务配套要求，本项目拟采用单一来源方式委托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承担。

	征求意见期限：
[bookmark: _GoBack]从2026年5月13日起至2026年5月19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
联系人：陈工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坪慧路6号
联系电话：28297920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





